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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上午，记者从衢州消防开发区大队获悉，曾经被本报曝光存在严重消防安全隐患的衢州农贸
城（详见2015年7月28日12版《衢州农贸城火情隐患触目惊心》）开始进行拆除工作，目前拆除面积累计已达
4500平方米。

衢州农贸城是华东地区最大的综合性农贸市场之一，但就是这家拥有上千个摊位的“航空母舰”级的农贸
城，因内部存在“多合一”、通道堵塞严重、没有防火分隔、顶棚违规使用易燃材料等一系列严
重的消防安全隐患，被当地消防部门挂牌为了市级重大火灾隐患单位进行整改。

“消防隐患的整改绝对不能走走形式。”衢州消防开发区大队大队长丛子生
坦言，衢州农贸城隐患整改工作所涉及的摊位实在太多了，这才导致了隐患
整改工作进展缓慢，“但只要隐患一天不消除，消防部门就一天不收兵。”

丛子生告诉记者，自从衢州农贸城被衢州市政府挂牌为市级重大火
灾隐患单位进行整改后，消防部门对农贸城存在的消防隐患进行了全面
排查，特别是市场内商铺存在“多合一”的现象，联系了公安等多个部门
进行联合取缔，对市场内消防设施瘫痪、消防通道堵塞等问题，要求市
场立即进行整改，并落实好日常巡查制度，防止在整改过渡期内发生
火灾等事故。

目前，经过当地政府多个部门近两年的沟通协调，衢州农贸城所有
摊位的搬迁工作已经启动，将于7月10日前全部搬迁完毕，停车场及部
分农贸城钢棚主体结构已经开始自行拆除，累计拆除面积达4500平方米。

下一步，当地消防等相关部门，将进一步做好农贸城搬迁过渡期内的消防
安全监管工作，同时要求衢州农贸城相关负责人做好新农贸城的消防安全日常
监管，防止类似消防安全隐患重现。 两年前的农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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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环市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陈玉芬

5 月 12 日，高某某涉嫌盗窃罪一案公开审查终于结束，当我宣读
完《不起诉决定书》，告诉高某某“你的案子到今天为止就处理完了，
你不用坐牢”时，高某某紧握着椅子扶手的手终于松开，脸上漾开的
笑容把皱纹挤得更深了。他如释重负的样子深深地感染了我。

在千千万万个刑事案件中，这起案件的案情显得尤为简单。2016
年3月至2017年1月，身为玉环某村保洁员的高某某在打扫某桥梁工地
道路期间，多次顺走工地零乱放置的铁件（共计价值2256元），并堆放在
自己家门口的空地上。后该工地工作人员发现铁件并全部拿回。

接受询问时，高某某对自己的行为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他认为自
己只是捡走一些散落的铁件。当得知自己有可能被认定为盗窃罪时，
高某某非常困惑。作为案件的承办人，我认为此案十分普通且情节轻
微，便想直接作定罪不诉处理。可当我把意见提交给领导审批时，领导
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该案可以进行公开审查，或许社会效果会更
好。“这么小的案子，花这么多精力，值得吗？”当时，我的心里犯着嘀咕。

考虑到高某某已经72岁，年事已高，文化程度又低，我们帮他在县
法律援助中心申请了援助律师，还邀请村居、被害人和原侦查机关代表
等出席公开审查活动。

公开审查那天，高某某显得十分紧张。我观察到，从他蹒跚着进入审

查厅，坐到犯罪嫌疑人席上后，他的左手一直紧紧地握着椅子的扶手。
审查过程中，征求代表意见环节时，村居代表的话让我很受触动。

他提出，高某某文化程度低，对法律认识不深刻存在不足，但这件事也
应引起相关单位和施工方的重视。如果施工方能第一时间发现高某某
偷拿铁件的行为，并向村里的相关单位提出问题，接受提醒教育后的高
某某或许就不会再拿铁件，此事也不会影响工地施工，更不会上升到刑
事处罚的程度。村民代表的意见，让在场的旁听者纷纷点头，被害方代
表在现场也陷入了沉思。

这时的我终于明白了公开审查的意义。于施工方而言，各项工程
顺利推进至关重要，案件发生后，如果由检察院直接作定罪不诉处理，
那么犯罪嫌疑人、村民和施工方的矛盾始终存在。但通过公开审查，不
仅让检察机关作出的决定更“阳光”，也搭建起了各方沟通的桥梁，帮助
他们重建互信。

最终，该案仍以酌定不起诉落下帷幕，但同样的一个决定，通过公
开论证，一下子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

无证生产烟机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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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烟机是用于卷烟加工的专
门机器，按照规定，必须是持有烟草专卖
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才能生产销售。而台
州椒江男子颜某，竟私自加工组装烟机，
并销售给他人用于出口。近日，这起生
产销售伪劣产品案的主要嫌疑人颜某
等，在台州椒江法院接受了审判。

去年6月，大连海关在大连港查获了
两台等待报关出口的烟机，这两台机器
竟是由私人组装完成。警方进一步侦查
发现，烟机的购买人黄某受朋友委托在
国内寻找生产商，制造烟机用于出口。
黄某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颜某，被查获的
伪劣烟机，就是向颜某购买的。

颜某年轻时曾在某国营烟机厂就
职，后因工厂倒闭，颜某便失业了。此
后，颜某做过别的生意，却赔了许多钱。
听朋友说做烟机配件加工能挣钱，加上
自己又擅长这个，他便不顾自己根本没
有生产许可证，在椒江区开起了地下烟
机工厂，并找来瞿某打下手。遇到自己
不会做的配件时，颜某就向别人购买，其
中烟机“后身”就是找自己的妻弟王某购
买的。王某擅长使用车床，见姐夫颜某
生产烟机有利可图，便加工烟机“后身”
卖给颜某，从中赚上一票。

去年6月，颜某将购买的烟机组装好
后，找开货车的杜某将烟机运到义乌港
交由物流公司发货，但烟机最终在大连
港被查获。案发后，警方在颜某处共查
获3套半烟机。

经椒江法院审理，颜某、王某、瞿某、
杜某等人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
被判处7年3个月到11个月不等的有期
徒刑，并处50万元至5万元不等的罚金；
黄某因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25万元。

公开审查后，涉罪古稀老人的手终于松开


